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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函
地址：640301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
號
聯絡人：陳昭錚
電話：05-5342601#2242
電子信箱：cccyl@yuntech.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雲科大教字第11302005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0200550-0-0.pdf、1130200550-0-1.pdf)

主旨：有關本校114學年度四技特殊選才入學(願景計畫)招生考

試訊息，敬請惠予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係114學年度經教育部核准「願景計畫」招收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考生之招生名額，規劃於「 114 學年度

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之「技

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招生。

二、網路報名：113年12月16日(星期一)10:00起至113年12月20

日(星期五)17:00止。請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

下簡稱聯合會)網站辦理(https://www.jctv.ntut.edu.tw

/enter42/s42/contents.php?

academicYear=114&subId=245)，餘相關作業時程及規範請

詳閱聯合會網站及招生簡章。

三、招生對象：具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

上畢業(含應屆)生、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含不具學籍自學生)學生或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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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等學歷(力)資格之一者。

四、資格條件：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且符合所報考系

(組)、學程所訂定之專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或

成就之考生。

五、優待加分：鼓勵符合資格條件之彰雲嘉投等縣市考生報

考，如符合各系(組)所訂定之優待加分條件者予以優待加

分。詳情請見招生簡章。

六、114學年度本校四技特殊選才入學(願景計畫)招生系(組)及

名額：

(一)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3名。

(二)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1名。

(三)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1名。

七、隨函檢附本校113學年度四技特殊選才(願景計畫)招生海報

及招生簡章分則電子檔，請協助公告周知，並歡迎貴校符

合報考資格之學生踴躍報考。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

10



校系科(組)、學程
甄審成績
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願景計畫)

評分項目
占甄審成
績比率

順序 項目

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
備審資料審

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1021008 招生名額 3 名 2 歷年成績

資格條件

必須為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生且符合以
下條件之一者(應附證明文件)：
1.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競賽
)高級中等學校組(不限科別)，獲得
佳作以上成績者。
2.參加各縣市科學展覽(比賽)高級中
等學校組(不限科別)，獲得前 3 名
以上成績者。
3.環境保護類相關實務工作經驗或實
習經驗，檢附證明文件。
4.具本領域之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
，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

-- --

3 自傳及讀書計畫

4
競賽及特殊經歷

相關證明

-- --

-- --

-- --

優待加分
條    件

1.現設籍於彰雲嘉投縣市區域內滿
3年者或畢業學校(含應屆畢業生、實
驗教育學生)隸屬彰雲嘉投縣市區域
內20%

資格審查
繳驗資料
注意事項

符合上述資格條件之證明佐證文件。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500元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繳    費
方式說明

1.指定項目甄審費繳費期限：114年1月13日(一)起至114年1月
15日(三)止。
2.繳費方式：請於規定期限內採「郵政劃撥」方式繳納(劃撥
帳號：21632982，戶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3.繳費金額：(1)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2)中低
收入戶考生得減免60%甄審費用，繳交新臺幣200元。(3)低收
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經技專
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
4.請於劃撥單通訊欄空白處書寫「114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
組別、考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報考系組」等字樣，以利查證
繳費情形。
5.完成劃撥繳款後請將郵政劃撥收據以影像檔(PDF檔)上傳至「技
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備審資料網路上傳系統」 。
6.繳費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請考生於
報名前審慎評估。
7.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繳    費
暨備審資
料 上 傳
截止時間

114.01.15
(三) 21:00

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備審資料審查必繳資料項目：
1.歷年成績單(含校級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競賽及特殊經歷相關證明。
備審資料審查選繳資料項目：其他有利審查文件(社團參與、
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力等)。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歷年成績30%、自傳及讀書計畫
20%及競賽及特殊經歷相關證明(含其他有利審查文件)50%。
2.本系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不另舉行面試及筆試，申請生不必
到校。
3.備審資料所有文件均採網路上傳方式繳交；系統上傳有容量
限制，請務必擇優上傳資料。

備註
1.本系學習之重點包含操作實驗，學生均須透過親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
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色彩判定實驗結果

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6



2.本校訂有學生產業實務實習要點
3.本校英文畢業門檻：語言能力由各系(組)、學程以專業考量自訂。

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



校系科(組)、學程
甄審成績
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願景計畫)

評分項目
占甄審成
績比率

順序 項目

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
備審資料審

查
40%

1 面試

志願代碼 1021009 招生名額 1 名 2 備審資料審查

資格條件

必須為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且具土
木建築相關領域或藝術設計領域之才
能、技藝或實務表現卓著者，應附證
明文件。

面試 60%

3 作品集

4 自傳及讀書計畫

-- --

-- --

-- --

優待加分
條    件

1.現設籍於雲林縣、嘉義縣市滿3年
者或畢業學校(含應屆畢業生、實驗
教育學生)隸屬雲林縣、嘉義縣市20%

資格審查
繳驗資料
注意事項

符合上述資格條件之證明佐證文件。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500元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繳    費
方式說明

1.指定項目甄審費繳費期限：114年1月13日(一)起至114年1月
15日(三)止。
2.繳費方式：請於規定期限內採「郵政劃撥」方式繳納(劃撥
帳號：21632982，戶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3.繳費金額：(1)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2)中低
收入戶考生得減免60%甄審費用，繳交新臺幣200元。(3)低收
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經技專
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
4.請於劃撥單通訊欄空白處書寫「114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
組別、考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報考系組」等字樣，以利查證
繳費情形。
5.完成劃撥繳款後請將郵政劃撥收據以影像檔(PDF檔)上傳至「技
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備審資料網路上傳系統」 。
6.繳費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請考生於
報名前審慎評估。
7.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繳    費
暨備審資
料 上 傳
截止時間

114.01.15
(三) 21:00

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備審資料審查必繳資料項目：
1.歷年成績單(含校級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作品集(以能呈現自身潛力為原則)。
備審資料審查選繳資料項目：其他有利審查文件(社團參與、
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力等)。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114.02.05
(三)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歷年成績20%、自傳及讀書計畫
20%、作品集60%
2.面試審查評分標準：專業知識50%、發展潛能50%。
3.備審資料所有文件均採網路上傳方式繳交；系統上傳有容量
限制，請務必擇優上傳資料。

備註

1.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須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辨別顏色能力，以辨識圖像
或影像。
2.本校訂有學生產業實務實習要點。
3.本校英文畢業門檻：語言能力由各系(組)、學程以專業考量自訂。

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



校系科(組)、學程
甄審成績
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願景計畫)

評分項目
占甄審成
績比率

順序 項目

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
備審資料審

查
40%

1 面試

志願代碼 1021010 招生名額 1 名 2 備審資料審查

資格條件

必須為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且具室
內設計相關領域或藝術設計領域之才
能、技藝或實務表現卓著者，應附證
明文件。

面試 60%

3 作品集

4 自傳及讀書計畫

-- --

-- --

-- --

優待加分
條    件

1.現設籍於雲林縣、嘉義縣市滿3年
者或畢業學校(含應屆畢業生、實驗
教育學生)隸屬雲林縣、嘉義縣市20%

資格審查
繳驗資料
注意事項

符合上述資格條件之證明佐證文件。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500元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繳    費
方式說明

1.指定項目甄審費繳費期限：114年1月13日(一)起至114年1月
15日(三)止。
2.繳費方式：請於規定期限內採「郵政劃撥」方式繳納(劃撥
帳號：21632982，戶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3.繳費金額：(1)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2)中低
收入戶考生得減免60%甄審費用，繳交新臺幣200元。(3)低收
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經技專
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
4.請於劃撥單通訊欄空白處書寫「114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
組別、考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報考系組」等字樣，以利查證
繳費情形。
5.完成劃撥繳款後請將郵政劃撥收據以影像檔(PDF檔)上傳至「技
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備審資料網路上傳系統」 。
6.繳費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請考生於
報名前審慎評估。
7.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

指定項目
甄 審 費
繳    費
暨備審資
料 上 傳
截止時間

114.01.15
(三) 21:00

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備審資料審查必繳資料項目：
1.歷年成績單(含校級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作品集(以能呈現自身潛力為原則)。
備審資料審查選繳資料項目：其他有利審查文件(社團參與、
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力等)。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114.02.05
(三)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歷年成績20%、自傳及讀書計畫
20%、作品集60%
2.面試審查評分標準：專業知識50%、發展潛能50%。
3.備審資料所有文件均採網路上傳方式繳交；系統上傳有容量
限制，請務必擇優上傳資料。

備註

1.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須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辨別顏色能力，以辨識圖像
或影像。
2.本校訂有學生產業實務實習要點。
3.本校英文畢業門檻：語言能力由各系(組)、學程以專業考量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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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願景計畫
四技特殊選才入學招生方案

本招生 免學測！免統測！

網路報名(相關招生時程情詳閱招生簡章）
113.12.16(一)10:00起至113.12.20(五)17:00止

招生對象
凡具國內外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含應屆）生、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含不具學籍自學生）學生或符合教育部入學同等學歷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等學歷
(力)資格之一者。

資格條件
具備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且符合所報考系(組)所訂定之專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
或成就者，詳細資料請參閱招生簡章。

優待加分
本計畫鼓勵符合資格條件之彰雲嘉投等縣市考
生報考，如符合各系(組)所訂定之優待加分條
件者予以優待加分。

招生系(組)及名額
1.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2.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3.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3名
1名
1名

招生專線
05-5372637

招生資訊網 招生簡章

JOIN!


